
境外學生入境!!! 
 國際處  李信  

2020.7.22@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暨大境外生 

    部別 

身分別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總計 

僑生 275 14 1 290 

港澳生 208 10 5 223 

外生 12 26 35 73 

陸生 4 2 10 16 

計 499 52 51 602 

223 

未入境79 

港生55 

澳生24 

居家檢疫99 

校內39  

(港24、澳15) 

校外60 

(港38、澳22) 

2/6前在台45 

校內19 

(港15、澳4) 

校外26 

(港19、澳7) 

港澳生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入境日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25日 7月2日 7月15日 7月29日 8月2日 8月5日 8月7日 8月13日 8月15日 8月16日 8月17日 8月20日 8月26日 

舊生 99 1 10 1 12 4 2 1 2 11 3 

新生                       7 12 44   3 1 

小計 99 0 0 0 1 10 1 12 4 2 1 7 14 55 3 3  1  



暨大僑外錄取新生 
僑生 研究所 個申 I II III IV V 僑生小計 外生 僑外生總計 

馬來西亞 10 14 42 9       75 3 78 

香港 13 49           62   62 

澳門 2 9     3     14   14 

緬甸         3     3 11 14 

印尼   6       1   7   7 

越南       1       1 11 12 

泰國       1       1   1 

柬埔寨   1           1   1 

瓜地馬拉       1       1   1 

美國       1       1   1 

巴基斯坦                 1 1 

俄羅斯                 8 8 

蒙古                 1 1 

總計 25 79 42 13 6 1 0 166 35 201 

7/31放榜 含保留入學者 



參考依據 
 教育部109年6月20、7月2、8、15日開放四波19國家/地
區境外生入境、及7月3日開放學校檢疫宿舍函 

 教育部「境外生返臺櫃檯報到接送QA」 

 衛福部網站--教育部開放境外生返臺就讀相關問答集 

 內政部移民署香港澳門居民入出境須知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QAPage/GBubBXM_fybbqX2Z39WzAQ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7244/7250/7296/%E5%81%9C%E7%95%99/3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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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準備期-I 
學校注意事項 學生注意事項 

與准許入境國家/地區學生聯繫，
告知來臺安排事宜 

將【新生錄取名冊】(含姓名、性
別、國籍、出生年月日、港澳永
久居民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函
報教育部 

確認領取分發通知書(聯招僑生)/
錄取通知單(單招僑生、外生) 

與學校聯繫，提供護照號碼(新生) 

辦/換新護照 

體檢(港澳免)、預約核酸檢測(澳
門必備) 

 20歲以上申請警察紀錄證明(港澳
必備) 

紫色字：新生 



聯繫新生/滯外學生 



留住在校生 



Ｂ準備期-II 
學校注意事項 學生注意事項 

確認學生各項入境資料(中英文姓
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護照、
簽證號碼、國籍、現居地、入境
日期、入境機場、航班、檢疫入
住地址等) 

將【預計入境名冊】報送教育部
(名冊內最早班機之3個工作日前
函報並寄電子檔到部)。如遇颱風、
航班取消、併班等，須立即通報
教育部 

確認入臺簽證(至遲於登機前4個工
作天之中午12時前回報)： 

 辦居留簽證resident visa (僑外生) 

 辦單次入出境許可證=入臺證(港澳生) 

訂機票 

至銀行開戶，設定國外提款功能，
並換少許新臺幣隨身備用 

取得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澳門適用) 

申請清寒證明備用(若有需要) 



Ｃ出發前1天 
學校注意事項 學生注意事項 

 收到教育部函復通過之入境學生
名單後，製成每位學生之【許可
函及境外生入境許可證明】 

 立即以email發給每位學生 

 再次確認學生檢疫地點(防疫旅館
或檢疫宿舍之正確地址) 

 確實告知入境流程及注意事項 

 收到學校【許可函及境外生入境
許可證明】後存入手機，並印出
詳讀，且隨身攜帶 



Ｄ登機前 
學校注意事項 學生注意事項 

  赴臺當天，於機場航空公司櫃檯
報到，隨身攜帶： 
 護照 
 簽證 

 舊生居留證ARC 
 港澳新生單次入出境證 
 僑外新生居留簽證 

 學校所發之許可函及入境許可
證明 

 分發通知書/錄取通知單 
 機票 



Ｅ下機後 
學校注意事項 學生注意事項 

 派員至機場接機 

 與新生聯繫抵臺入境進度 

 完成健康聲明及檢疫系統登錄： 
 在機場電信櫃檯辦理短期電話卡(若未辦

漫遊或無臺灣門號者) 

 上網登入入境檢疫系統或當場填寫【入
境健康聲明資料】。必填未來14天可通
話之手機號碼，詳填明確檢疫地址 

 確認於手機簡訊中收到「健康申報憑證」 

 於繳交檢疫通知書處，出示憑證畫面供
核對 

 與學校人員聯繫已抵機場 

 過海關查驗護照及簽證 

 提領行李 

https://hdhq.mohw.gov.tw/


Ｆ接機大廳會合 
學校注意事項 學生注意事項 

協助新生至機場境外生報到櫃檯完
成報到 

於出境大廳與學校師長會合 

於大廳【境外生報到櫃檯】報到，
出示： 

 學校許可函及入境許可證明 

 手機「健康申報憑證」之檢疫地址 

接受櫃檯人員/學校師長指引，前
往乘車處 

搭乘防疫車輛往防疫旅館/檢疫宿
舍 



Ｇ完成入住 
學校注意事項 學生注意事項 

於防疫旅館/檢疫宿舍協助新生完
成入住 

回報入住時間給教育部【★報到接
送組】 

備防疫包及叮嚀事項 

協助新生購置之生活用品，事前已
依分配房號，分別放入房內 

抵達防疫旅館/檢疫宿舍 

領防疫包、聽取衛教及叮嚀 

繳交代墊費用，其他費用待檢疫結
束後繳交 

領鑰匙、入住 



Ｈ14天檢疫期間 
學校注意事項 學生注意事項 

監測關懷每日健康狀況並記錄之 

每日通報檢疫所在地之衛生/民政
等單位 

如有學生身體不適，通報1922及
相關單位 

接聽身心關懷電話 

每日兩次回報體溫及健康情形 



Ｉ完成檢疫 
學校注意事項 學生注意事項 

回收檢疫文件 

輔導新生，融入大學新鮮人生活！ 

繳交檢疫通知書、健康紀錄表 

自主檢康管理7天(量體溫、戴口罩) 

回歸新鮮人大學生活 

 港澳生體檢後，換發居留證
【台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 

 僑外生換發【僑外居留證ARC】 

 2年內，可向衛福部申請補償
金 

https://covid19.mohw.gov.tw/
https://covid19.mohw.gov.tw/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問題討論 
1. 報送新生名冊係為加快辦證速度，請教實際作業流程為何？ 

 

2. 港澳持外國護照(非屬19個國家地區)之錄取新生，可否適用於現行專案
入境？ 

 

3. . 

 

 

 

 

  


